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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8/761123/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第 235 号令（关于公布《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的令） 

 

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已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经海关总署署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署长  于广洲 

  2017 年 12 月 20 日 

   

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为进一步深化海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在保证海关有效监管、精准监管的同

时，推动通关以及相关作业流程“去繁就简”，去除不必要的制度性成本，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海关总署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等 23 部规章进行修

改，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9 号公布，

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98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八条第二款中的“持有效的出境证件”修改为“凭有效的出境证件”，将第十

七条第五款中的“持特殊通行证件”修改为“凭特殊通行证件”，将第二十七条中的“持有效

过境签证”修改为“凭有效过境签证”。 

  （二）将第十六条中的“办理进出境物品的申请、报关、纳税以及其他有关手续的”修改

为“办理进出境物品的报关、纳税以及其他有关手续的”。 

  （三）删去第十八条第一款中的“应事先向主管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将“办理审批验放

手续”修改为“办理通关手续”。 

  （四）将第二十条第一款中的“应事先向主管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并向海关交验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签发的定居证明或批准文件办理审批手续”修改为“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向

主管海关或者口岸海关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签发的定居证明或者批准文件”，删

去“经核准”和“旅客持主管海关的书面通知，到物品进境地海关办理验放手续”。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中国籍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

58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98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中的“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修改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将第

三条第一款中的“验凭旅客所持有效出入境旅行证件”修改为“验凭旅客有效出入境旅行证件”，

将第十条第二款中的“持有效的出境证件”修改为“凭有效的出境证件”。 

  （二）将第六条第一款中的“应在获准定居后三个月内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主管部门签

发的定居证明，向定居地主管海关一次性提出申请”修改为“应当在获准定居后六个月内凭中

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主管部门签发的定居证明，向海关办理通关手续”，将“上述自用物品中，

除本规定所附《定居旅客应税自用及安家物品清单》（见附件 2）所列物品需征税外”修改为

“上述自用物品可以向定居地主管海关或者口岸海关申报，除《定居旅客应税自用及安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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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见附件 2）所列物品需征税外”，将“自用小汽车和摩托车准予每户进境各 1 辆，海

关照章征税”修改为“自用小汽车和摩托车向定居地主管海关申报，每户准予征税进境各1辆”。 

  删去第二款。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境内公路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企业及其车辆、驾驶

员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88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21 号和第 227 号修改）作如下

修改： 

  （一）将第三条中的“企业所在关区的直属海关”修改为“主管地的直属海关或者隶属海

关（以下简称主管海关）”。 

  （二）将第五条第（一）项修改为“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将第（二）项修改为“取得与

运输企业经营范围相一致的工商核准登记”，删去第（三）项和第（四）项。 

  （三）删去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的“（见附件 1）”、第（三）项和第（四）项。 

  将第二款修改为“主管海关可以通过网络共享获取前款规定材料的，无需另行提交。” 

  （四）删去第七条中的“见附件 4”。 

  （五）删去第八条第（二）项中的“厢体必须为金属结构”和第（五）项。 

  （六）删去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的“（见附件 2）”和第（三）项。 

  将第二款修改为“主管海关可以通过网络共享获取前款规定材料的，无需另行提交。” 

  （七）删去第十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汽车载运海关监管货物车辆准载证》（见

附件 5，以下简称《准载证》）”和“见附件 6”。 

  （八）删去第十一条。 

  （九）删去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的“（见附件 3）”和第（二）项中的“驾驶员

的国内居民身份证”。 

  将第二款修改为“主管海关可以通过网络共享获取前款规定材料的，无需另行提交。” 

  （十）删去第十三条。 

  （十一）删去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七条中的“《准载证》”。 

  （十二）删去第十五条。 

  （十三）将第十九条中的“监管场所”修改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十四）将第三十条修改为“运输企业、车辆注册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海关应当依照有

关规定办理注销手续。”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一条“本办法所规定的文书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且发布。” 

  （十六）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七）删去附件。 

  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转关货物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89 号公布，根据海

关总署令第 218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二条中的“除另有规定外（见附件 1），进出口货物均可办理转关手续”。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对商业封志完好的内支线船舶和铁路承运的转关货物，海关可以

不施加海关封志。”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可以办理转关手续的进出口货物范围由海关总署另行确定并且发

布。” 

  （二）将第三条中的“应当按规定向海关缴纳规费，并提供方便”修改为“应当提供方便”。 

  （三）将第四条中的“监管场所”修改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四）将第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中的“海

关监管场所”修改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五）删去第八条中的“（附件 2）”、“（附件 3）”，第十六条中的“（见附件 4）”，

第十七条中的“（见附件 5）”，第二十二条中的“（见附件 6）”，第二十五条中的“（附件

7）”和第二十九条中的“（见附件 8）”。 

  （六）删去第九条。 

  （七）删去第十条。 

  （八）将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六条中的“持以下单证”修改为“凭以下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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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中的“纸质舱单”修改为“电子或者纸质舱单”。 

  （十）将第二十七条中的“持《汽车载货登记簿》”修改为“凭《汽车载货登记簿》”。 

  （十一）删去第三十四条中的“3.从境内一个设关地点运往境内另一个设关地点，需经海

关监管的货物”。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三条“本办法所规定的文书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且发布。” 

  （十三）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四）删去附件。 

  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 103 号公布，根

据海关总署令第 198 号和第 218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八条第二款中的“海关监管场所”修改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二）删去第二十五条中的“与电子数据报关单内容相一致的纸质报关单”。 

  （三）将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用于办理出口退税的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

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将第（二）项修改为“用于办理付汇的货物贸易外汇管理 B 类、

C 类企业进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将第（三）项修改为“用于办理收汇的货物贸易外汇管理

B 类、C 类企业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 

  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 105 号

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98 号和第 227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七）项中的“液体危险品保税仓库”修改为“液体保

税仓库”。 

  将第四条第三款修改为“液体保税仓库，是指专门提供石油、成品油或者其他散装液体保

税仓储服务的保税仓库。” 

  （二）删去第五条第二款。 

  （三）删去第八条第（二）项、第（四）项和第（五）项。 

  （四）将第九条第（二）项中的“安全隔离设施”修改为“隔离设施”，删去第（四）项

中的“符合会计法要求的会计制度”和第（五）项。 

  （五）删去第十条。 

  （六）将第十二条中的“直属海关”修改为“主管海关”。 

  （七）将第十三条中的“经海关注册登记并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仓库注册登记

证书》（以下简称《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方可投入运营”修改为“经海关注册登记并

核发《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方可以开展有关业务”。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为 3 年。” 

  （八）删去第十六条。 

  （九）将第十八条中的“并定期以计算机电子数据和书面形式报送主管海关”修改为“并

定期报送主管海关”。 

  （十）删去第十九条第二款中的“所存货物范围和商品种类”，将“应当经直属海关批准”

修改为“主管海关受理企业申请后，报直属海关审批”。 

  删去第三款。 

  （十一）删去第二十条第一款。 

  删去第二款。 

  删去第三款中的“因其他事由”，将“经海关审核后”修改为“经主管海关受理报直属海

关审批后”。 

  （十二）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的“持有关单证”修改为“凭有关单证”，删去“根据核

定的保税仓库存放货物范围和商品种类”。 

  删去第二款。 

  （十三）删去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十四）删去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一条“本规定所规定的文书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且发布。” 

  （十六）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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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

税货物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11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98 号和第 218 号修改）

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一条和第十五条中的“内销审批和”。 

  （二）删去第四条中的“商务主管部门免予审批，企业直接报主管海关核准并办理内销有

关手续”。 

  （三）删去第六条第（一）项中的“商务主管部门免予审批，企业直接报主管海关核准”，

将第（二）项中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按照有关内销审批规定审批，海关凭商务主管部门批件对

合同内销的全部剩余料件按照规定计征税款和缓税利息”修改为“海关对合同内销的全部剩余

料件按照规定计征税款和缓税利息”。 

  （四）删去第八条第二款中的“加工贸易企业需要内销的副产品，由商务主管部门按照副

产品实物状态列明内销商品名称，并且按照加工贸易有关内销规定审批，海关凭商务主管部门

批件办理内销有关手续”。 

  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来往香港、澳门小型船舶及所载货物、物品管理办法》

（海关总署令第 112 号公布）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的“（见附件 1）”、第（三）项、第（四）项和

第（六）项。 

  将第二款中的“提交上述（二）、（三）、（四）、（五）项文件”修改为“提交前款第

（二）项、第（三）项文件”。 

  （二）删去第八条中的“见附件 2”、“见附件 3”、“（见附件 4）”，第二十一条中的

“（见附件 6）”、“（见附件 7）”和第二十二条中的“（见附件 8）”。 

  （三）删去第九条第一款中的“海关对小型船舶实行年审管理”，将“运输企业应当在海

关规定的时间内向备案海关提交下列文件，办理小型船舶年审手续”修改为“运输企业需要延

续备案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备案海关提交下列文件，办理小型船舶延续手续”，

将第（一）项修改为“《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延续申请书》”。 

  将第二款修改为“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海关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办理注销手续。” 

  （四）将第十条中的“运输企业应当持书面申请和有关批准文件到备案海关办理变更手续”

修改为“运输企业应当凭书面申请和有关批准文件向备案海关办理变更手续”。 

  （五）删去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中的“纸质舱单”。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一条“本办法所规定的文书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且发布。” 

  （七）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八）删去附件。 

  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常驻机构进出境公用物品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15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93 号和第 198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二条第一款中的“申请”。 

  将第二款中的“应当由本机构或其委托的报关企业向主管海关提交书面申请。经主管海关

审核批准后，进出境地海关凭主管海关的审批单证和其他相关单证予以验放”修改为“可以由

本机构或者其委托的报关企业向主管海关或者口岸海关办理通关手续。常驻机构进出境公用车

辆，向主管海关办理通关手续”。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公用物品通关时，海关可以对相关物品进行查验，防止违禁物品

进出境。”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公用物品放行后，海关可以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使用情况进行

抽查。” 

  （二）将第四条第一款和第八条中的“申请进境”修改为“申报进境”。 

  （三）删去第五条。 

  （四）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常驻机构申报进境公用物品时，应当填写《进口货物报关

单》，并提交《海关备案证》、提（运）单、发票和装箱单等相关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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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第二款修改为“常驻机构申报进境机动车辆时，除提交前款规定的单证外，还应当提交

本机构所有常驻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 

  （五）将第九条中的“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机动车辆行驶证》”修改为“凭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机动车辆行驶证》”。 

  （六）删去第十条中的“经主管海关核准后”。 

  （七）删去第十一条。 

  （八）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常驻机构申报出境原进境公用物品时，应当填写《出口

货物报关单》，并提交《海关备案证》、提（运）单、发票和装箱单等相关单证。” 

  将第二款修改为“常驻机构申报出境原进境机动车辆的，海关开具《领/销牌照通知书》，

常驻机构凭此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牌照手续。” 

  （九）将第十四条中的“持《监管车辆登记证》、《机动车辆行驶证》、《海关备案证》

到主管海关办理机动车辆海关年审手续”修改为“凭《监管车辆登记证》、《机动车辆行驶证》、

《海关备案证》向主管海关办理机动车辆海关年审手续”。 

  （十）删去第十六条第一款中的“出让方主管海关批准后”。 

  将第二款修改为“常驻机构将进境监管机动车辆出售给特许经营单位的，特许经营单位应

当向常驻机构的主管海关提交经常驻机构盖章确认的《转让申请表》，参照前款规定办理结案

手续，并依法向主管海关补缴税款。” 

  （十一）将第十七条中的“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自用车辆解除监管申请表》”修改

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自用车辆解除监管申请表》”。 

  （十二）将第二十条中的“常驻机构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向海关办理监管机动车辆年审手续，

擅自转让、出售监管机动车辆，或者有其他走私、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修改为“违反本

办法，构成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或者其他违反海关法行为的”。 

  （十三）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出境自用物品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

第 116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94 号和第 198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一款中的“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出境自用物品应当以个人自用、合理数量

为限”修改为“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出境自用物品应当符合《非居民长期旅客自用物品目录》（以

下简称《物品目录》），以个人自用、合理数量为限。《物品目录》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且

发布”。 

  将第二款中的“应当由本人或其委托的报关企业向主管海关提交书面申请。经主管海关审

核批准后，进出境地海关凭主管海关的审批单证和其他相关单证予以验放”修改为“可以由本

人或者其委托的报关企业向主管海关或者口岸海关办理通关手续。常驻人员进境机动车辆，向

主管海关办理通关手续”。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自用物品通关时，海关可以对相关物品进行查验，防止违禁物品

进出境。”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自用物品放行后，海关可以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使用情况进行

抽查。” 

  （二）将第三条和第六条中的“申请进境”修改为“申报进境”。 

  （三）删去第四条。 

  （四）将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非居民长期旅客申报进境自用物品时，应当填写《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自用物品申报单》（以下简称《申报单》，见附件 1），并提交身份证件、

长期居留证件、提（运）单和装箱单等相关单证。港澳台人员还需提供其居住地公安机关出具

的居留证明。” 

  将第二款修改为“常驻人员申报进境机动车辆时，应当填写《进口货物报关单》，并提交

前款规定的单证。专家以外的常驻人员还应当提交所在常驻机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常驻

机构备案证》或者所在外商投资企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五）将第七条中的“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机动车辆行驶证》”修改为“凭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机动车辆行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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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删去第八条。 

  （七）将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非居民长期旅客申报出境原进境自用物品时，应当填写《申

报单》，并提交身份证件、长期居留证件、提（运）单和装箱单等相关单证。” 

  将第二款修改为“常驻人员申报出境原进境机动车辆的，海关开具《领/销牌照通知书》，

常驻人员凭此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牌照手续。” 

  （八）将第十一条中的“持本人身份证件、长期居留证件、《监管车辆登记证》、《机动

车辆行驶证》到主管海关办理机动车辆海关年审手续”修改为“凭本人身份证件、长期居留证

件、《监管车辆登记证》、《机动车辆行驶证》向主管海关办理机动车辆海关年审手续”。 

  （九）删去第十三条第一款中的“出让方主管海关批准后”。 

  （十）将第十四条中的“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自用车辆解除监管申请表》”修改为

“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自用车辆解除监管申请表》”。 

  （十一）将第十七条中的“非居民长期旅客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向海关办理监管机动车辆年

审手续，擅自转让、出售监管机动车辆，或者有其他走私、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修改为

“违反本办法，构成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或者其他违反海关法行为的”。 

  （十二）将第十八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专

家证》”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将“‘长期居留证件’是指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管部门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长期居留证》、《华侨、港澳地区人员暂

住证》等准予在境内长期居留的证件”修改为“‘长期居留证件’是指有效期一年及以上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居留许可》、《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等准予在境内长期居留的证件”，将“‘自用物品’是指非居民长期旅客在境内居留期间日常

生活所必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分类表》所列物品（烟、酒除外）及

机动车辆”修改为“‘自用物品’是指非居民长期旅客在境内居留期间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

目录》范围内物品及机动车辆”。 

  （十三）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24 号公布，

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98 号和第 218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五条第二款中的“格式详见附件 1”，第十九条中的“（格式详见附件 2）”，

第六十条第二款中的“（格式详见附件 3）”，第六十七条中的“（格式详见附件 4）”和第七

十条第一款中的“（格式详见附件 5）”。 

  （二）删去第十四条第（四）项中的“经批准”。 

  （三）将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的“应当在货物进出口前向申报地的直属海关或者其授权的

隶属海关提出延期缴纳税款的书面申请并且随附相关材料，同时还应当提供缴税计划”修改为

“依法提供税款担保后，可以向海关办理延期缴纳税款手续”。 

  删去第二款。 

  （四）删去第二十五条。 

  （五）删去第二十六条。 

  （六）删去第四十二条中的“经海关批准”和第四十六条中的“经海关批准的”。 

  （七）将第七十二条中的“持有关文件”修改为“凭有关文件”，将“减免税审批”修改

为“减免税审核确认”。 

  （八）将第七十四条中的“减免税审批”修改为“减免税审核确认”。 

  （九）将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三）项“其他货物：5 年”修改为“其他货物：3 年”。 

  （十）将第七十六条第二款中的“持有关单证”修改为“凭有关单证”。 

  （十一）将第七十七条第（二）项中的“减免税审批”修改为“减免税审核确认”，将第

（三）项修改为“正在海关办理延期缴纳税款手续的”。 

  （十二）将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的“特殊情况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人批准可以酌情

延长”修改为“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应当经主管海关核准”。 

  （十三）将第八十二条中的“海关监管场所”修改为“保税监管场所”。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二条“本办法所规定的文书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且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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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六）删去附件。 

  十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中心（A 型）的暂行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

第 129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27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三条中的“海关监管场所”修改为“保税监管场所”。 

  （二）删去第四条第二款。 

  （三）删去第六条第（二）项、第（四）项和第（五）项，删去第（六）项中的“和符合

会计法规定的会计制度”。 

  （四）将第七条第（二）项修改为“公用型物流中心的仓储面积（含堆场），东部地区不

低于 4000 平方米，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不低于 2000 平方米”，将第（三）项修改为“自用

型物流中心的仓储面积（含堆场），东部地区不低于 2000 平方米，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不低

于 1000 平方米”，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物流中心为储罐的，容积不低于 5000 立方米”，

将第（四）项改为第（五）项，修改为“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提供供海

关查阅数据的终端设备，并按照海关规定的认证方式和数据标准与海关联网”，将第（五）项

改为第（六）项，修改为“设置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隔离设施、监管设施和办理业务必需的其

他设施”，删去第（六）项。 

  （五）将第八条中的“直属海关”修改为“所在地主管海关”，删去第（一）项中的“（样

式见附件 1）”、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和第（七）项，将第（八）项改为第

（四）项，修改为“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物流中心管理制度”，将第（九）项改为第（五）项，

修改为“物流中心所用土地、场所的产权证明或者剩余租赁期限不少于 3 年的租赁协议及地理

位置图、平面规划图”，将第（十）项改为第（六）项，修改为“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复印

件”。 

  （六）将第九条修改为“企业申请设立物流中心，由主管海关受理，报直属海关审批。” 

  （七）将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企业自直属海关出具批准其筹建物流中心文件之日起 1 年

内向海关申请验收，由主管海关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验收。” 

  将第二款中的“海关总署”修改为“直属海关”，删去“《保税物流中心（A 型）验收合

格证书》（样式见附件 2）和”、“（样式见附件 3），颁发保税物流中心（A 型）标牌（样式

见附件 4）”。 

  （八）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中的“但延期不得超过 6 个月。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二次延期的，

报海关总署批准”修改为“除特殊情况外，延期不得超过 6 个月”。 

  （九）将第十六条中的“海关采取联网监管、视频监控、实地核查等方式”修改为“海关

可以采取联网监管、视频监控、实地核查等方式”。 

  （十）删去第十八条。 

  （十一）将第十九条第一款中的“2 年”修改为“3 年”。 

  将第二款中的“向直属海关办理延期审查申请手续”修改为“办理延期手续，由主管海关

受理，报直属海关审批”。 

  将第三款中的“办理延期审查申请”修改为“办理延期手续”，将第（一）项修改为“《保

税物流中心（A 型）注册登记证书》、本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复印件”，删去第（二）项。 

  将第四款修改为“对审查合格的企业准予延期 3 年。” 

  （十二）将第二十条中的“仓储面积”修改为“仓储面积（容积）”，将“企业申请并由

直属海关报海关总署审批。其它变更事项报直属海关备案”修改为“主管海关受理企业申请后，

报直属海关审批”。 

  （十三）删去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将第二款中的“经海关总署审批后”修改为“主管海关受理后报直属海关审批”，将“《保

税物流中心（A 型）验收合格证书》和《保税物流中心（A 型）注册登记证书》”修改为“《保

税物流中心（A 型）注册登记证书》”。 

  （十四）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物流中心与境外间进出的货物，应当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

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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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删去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十六）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物流中心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他保税监管场所之间可

以进行货物流转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海关手续。”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五条“本办法所规定的文书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且发布。” 

  （十八）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九）删去附件。 

  十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中心（B 型）的暂行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

第 130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27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中的“海关集中监管场所”修改为“保税监管场所”。 

  （二）删去第三条第二款。 

  （三）将第四条第（一）项修改为“物流中心仓储面积，东部地区不低于 5 万平方米，中

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不低于 2 万平方米”，将第（六）项修改为“设置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隔

离设施、监管设施和办理业务必需的其他设施”。 

  （四）删去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五）删去第七条第（二）项中的“（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第（六）项。 

  （六）将第九条第一款中的“海关总署”修改为“海关总署会同有关部门”。 

  将第二款修改为“企业自海关总署等部门出具批准其筹建物流中心文件之日起 1 年内向海

关总署申请验收，由海关总署会同有关部门或者委托被授权的机构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

验收。” 

  将第三款中的“《保税物流中心（B 型）验收合格证书》（样式见附件 1）和《保税物流

中心（B 型）注册登记证书》（样式见附件 2）”修改为“《保税物流中心（B 型）注册登记证

书》”，删去“颁发标牌（样式见附件 5）”。 

  （七）删去第十一条第（二）项。 

  （八）删去第十二条第（一）项中的“（样式见附件 3）”、第（四）项、第（五）项、

第（六）项和第（七）项，将第（二）项修改为“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企业管理制度”，将第

（九）项改为第（五）项，修改为“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九）删去第十三条第一款。 

  将第二款修改为“主管海关受理后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制发《保税物流中心（B 型）企业注

册登记证书》。” 

  （十）将第十八条中的“海关采取联网监管、视频监控、实地核查等方式”修改为“海关

可以采取联网监管、视频监控、实地核查等方式”。 

  （十一）删去第二十条。 

  （十二）将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中的“向直属海关办理延期审查申请手续”修改为“办理延

期手续，由直属海关受理，报海关总署审批”。 

  将第三款中的“办理延期审查申请”修改为“办理延期手续”，将第（一）项修改为“《保

税物流中心（B 型）注册登记证书》、本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复印件”。 

  （十三）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中心内企业需变更有关事项的，应当向主管海关备案。” 

  （十四）删去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将第二款中的“海关总署”修改为“海关总署会同有关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并交回标

牌和《保税物流中心（B 型）验收合格证书》”修改为“办理注销手续并交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注册登记证书》”。 

  （十五）删去第二十五条。 

  （十六）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物流中心与境外间进出的货物，应当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

相关手续。” 

  （十七）将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的“货物从境内进入物流中心视同出口，办理出口报关手

续”修改为“除另有规定外，货物从境内进入物流中心视同出口，办理出口报关手续，享受出

口退税”。 

  删去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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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将第三十六条修改为“物流中心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他保税监管场所之间可

以进行货物流转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海关手续。”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九条“本办法所规定的文书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且发布。” 

  （二十）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十一）删去附件。 

  十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33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27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中的“海关专用监管仓库”修改为“仓库”。 

  （二）将第五条修改为“出口监管仓库的设立应当符合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布局的要求。” 

  （三）删去第九条第（三）项，将第（四）项改为第（三）项，修改为“具有专门存储货

物的场所，其中出口配送型仓库的面积不得低于 2000 平方米，国内结转型仓库的面积不得低

于 1000 平方米”。 

  （四）将第十条第一款中的“书面材料”修改为“加盖企业印章的书面材料”，删去第（三）

项中的“及可行性报告”和第（四）项，将第（五）项改为第（四）项，修改为“营业执照复

印件”，将第（六）项改为第（五）项，修改为“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删去第二款。 

  （五）将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中的“第（五）项”修改为“第（三）项”，删去第

（二）项中的“安全”、第（四）项中的“和会计制度”和第（六）项。 

  （六）将第十三条中的“经直属海关注册登记并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监管仓库

注册登记证书》，可以投入运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监管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

为 3 年”修改为“经海关注册登记并核发《出口监管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方可以开展有关业

务。《出口监管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为 3 年”。 

  （七）删去第十七条。 

  （八）删去第二十条第一款中的“主管”。 

  将第二款中的“应当经直属海关批准”修改为“主管海关受理企业申请后，报直属海关审

批”。 

  （九）将第二十一条中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删去第（一）

项，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十）将第二十四条中的“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修改为“办理出口货物退税证明

手续”。 

  （十一）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出口监管仓库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他保税监管

场所之间的货物流转应当符合海关监管要求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十二）将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的“向主管海关申报”修改为“按照

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删去“（见附件 1）”和“（见附件 2）”。 

  删去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本办法所规定的文书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且发布。” 

  （十四）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五）删去附件。 

  十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园区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34 号公布，

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90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中的“实行 24 小时监管”修改为“实施监管”。 

  （二）将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为“特殊情况下，经园区主管海关核准，区外法人

企业可以依法在园区内设立分支机构。” 

  （三）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二条，将第（一）项修改为“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四）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园区企业变更营业场所面积、地址、名称、组织机构、

性质、法定代表人等注册登记内容的，应当在变更后 5 个作日内向主管海关书面报告。” 

  （五）将第十八条修改为“园区与境外间进出的货物，应当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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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的“在园区主管海关办理申报手续”修改为“按照规定向海

关办理相关手续”。 

  删去第二款。 

  （七）将第二十六条中的“按照进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向园区主管海关申报”修改为“按照

规定向海关办理相关手续”。 

  （八）将二十七条中的“可以在园区主管海关办理申报手续，也可以按照海关规定办理进

口转关手续”修改为“应当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相关手续”。 

  （九）将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的“向园区主管海关办理出口申报手续”修改为“按照规定

向海关办理相关手续”。 

  将第二款修改为“境内区外货物、设备以出口报关方式进入园区的，其出口退税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境内区外货物、设备属于原进口货物、设备的，原已缴纳的关税、进口环节海

关代征税海关不予退还。” 

  （十）将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对在区外更换的国产零配件或者附件，如需退税，由

企业按照出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十一）将第三十九条中的“园区企业所维修的产品及其零配件仅限于来自境外，检测维

修后的产品、更换的零配件以及维修过程中产生的物料等应当复运出境”修改为“在园区内开

展保税维修业务的企业，海关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监管”。 

  （十二）删去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中的“但海关不予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 

  （十三）删去第四十三条。 

  （十四）将第四十七条修改为“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园区货物不设存储期限。” 

  （十五）删去第四十八条中的“不予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和“由转出地海关签发

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 

  （十六）将第五十五条中的“园区规划面积内、围网外”修改为“园区围网外”，删去“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园区、保税港区及其他特殊

监管区域”。 

  （十七）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业标准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40 号公布）作如下

修改： 

  （一）删去第三条中的“（见附件 1）”、第十条中的“（见附件 2）”、第十一条中的

“（见附件 3）”和第十七条中的“（见附件 4）”。 

  （二）将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海关行业标准的制定应当依据国家有关海关工作和标准工

作的法律、行政法规，符合科学、合理、可行的原则，不得与强制性国家标准不一致。” 

  删去第二款。 

  删去第三款。 

  （三）删去附件。 

  十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60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89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中的“实行 24 小时监管”修改为“实施监管”。 

  （二）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珠海园区内企业（以下简称区内企业）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特殊情况下，经珠海园区主管海关核准，区外法人企业可以依法在园区内设立分支机构。” 

  删去第二款。 

  （三）将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海关对区内企业实行电子账册监管制度和计算机联网管理

制度，电子账册的备案、核销等作业按有关规定执行。” 

  （四）删去第十条。 

  （五）将第十四条修改为“珠海园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应当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相关

手续。” 

  （六）将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中的“委托区外企业加工的期限不得超过 6 个月”修改为“委

托区外企业加工的期限不得超过合同或者协议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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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将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中的“对在区外更换的国产零件、配件或者附件，需要退税的，

由区内企业或者区外企业提出申请，园区主管海关按照出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签发出

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修改为“对在区外更换的国产零件、配件或者附件，需要退税的，由企

业按照出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八）将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境内区外货物、设备以出口报关方式进入园区的，其

出口退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境内区外货物、设备属于原进口货物、设备的，原已缴纳的

关税、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海关不予退还。” 

  （九）删去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的“货物从已经实行国内货物入区（仓）环节出口退税制

度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者海关保税监管场所转入珠海园区的，海关不予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

证明联”和“由转出地海关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 

  （十）将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的“持主管部门批文”修改为“凭主管部门批文”。 

  （十一）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

第 163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14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条第一款中的“（见附件 1）”修改为“具体商品范围由海关总署另行确定

并且发布”。 

  （二）将第七条第二款中的“本办法附件 2 列明的商品仅限在规定数量内携带出交易市场”

修改为“仅限在规定数量内携带出交易市场的商品及数量限制由海关总署另行确定并且发布”。 

  （三）删去附件。 

  十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港区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64 号公布，根

据海关总署令第 191 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海关及其他行政管理机构的办公场所应当设置在保税港区

围网以外。” 

  （二）将第九条修改为“保税港区内企业（以下简称区内企业）应当具有法人资格。特殊

情况下，经保税港区主管海关核准，区外法人企业可以依法在保税港区内设立分支机构。” 

  （三）将第十五条修改为“保税港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应当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相关

手续。” 

  （四）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的“按照进出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向保税港区主管海关办理申

报手续”修改为“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相关手续”，将“需要征税的，区内企业或者区外收发

货人按照货物进出区时的实际状态缴纳税款”修改为“需要征税的，除另有规定外，区内企业

或者区外收发货人按照货物进出区时的实际状态缴纳税款”。 

  删去第二款。 

  （五）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境内区外货物、设备以出口报关方式进入保税港区的，其出

口退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境内区外货物、设备属于原进口货物、设备的，原已缴纳的关

税、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海关不予退还。 

  “除另有规定外，海关对前款货物比照保税货物进行管理，对前款设备比照减免税设备进

行管理。” 

  （六）将第二十八条第三款中的“对在区外更换的国产零件、配件或者附件，需要退税的，

由区内企业或者区外企业提出申请，保税港区主管海关按照出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签

发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修改为“对在区外更换的国产零件、配件或者附件，需要退税的，

由企业按照出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七）将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的“委托区外企业加工的期限不得超过 6 个月”修改为“委

托区外企业加工的期限不得超过合同或者协议有效期”。 

  （八）将第三十一条中的“区内企业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和合同核销制度”修

改为“区内企业设立电子账册，电子账册的备案、核销等作业按有关规定执行”。 

  （九）将第三十二条中的“区内企业所维修的产品仅限于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售后维修，

维修后的产品、更换的零配件以及维修过程中产生的物料等应当复运出境”修改为“在保税港

区内开展保税维修业务的企业，海关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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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删去第三十三条。 

  （十一）将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保税港区货物不设存储期限。” 

  删去第二款。 

  （十二）删去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的“不予签发用于办理出口退税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

联”和“由转出地海关签发用于办理出口退税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 

  删去第三款。 

  （十三）删去第三十九条中的“出口货物运抵保税港区，海关接受申报并放行结关后，按

照有关规定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 

  （十四）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72 号公

布）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条第二款、第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四条中

的“海关监管场所”修改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二）将第六条第一款、第五款中的“监管场所”修改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删去第二款第（一）项中的“（附件 1）”和第（四）项。 

  将第三款中的“应当向海关提交上述（一）、（四）、（五）项文件”修改为“应当向海

关提交前款第（一）项、第（四）项文件”。 

  将第五款中的“持书面申请和有关文件到海关办理备案变更手续”修改为“凭书面申请和

有关文件向海关办理备案变更手续”。 

  （三）将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和第三十五条

中的“海关监管场所”修改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旅客通关类、邮件类场所”，将第十六条

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二条中的“海关监管场所经营人”修改为“相关场

所经营人”。 

  （四）将第十八条修改为“疏港分流货物、物品提交运抵报告后，海关即可办理货物、物

品的查验、放行手续。” 

  （五）将第十九条中的“海关监管场所”修改为“旅客通关类场所”。 

  （六）将第三十一条中的“舱单传输人向海关递交舱单变更书面申请，经海关审核同意后，

可以进行变更”修改为“舱单传输人可以向海关办理变更手续”。 

  （七）删去第三十三条中的“（见附件 2）”。 

  （八）将第三十四条中的“‘运抵报告’，是指进出境货物、物品运抵海关监管场所时，

海关监管场所经营人向海关提交的反映货物、物品实际到货情况的记录”修改为“‘运抵报告’，

是指进出境货物运抵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时，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人向海关提交的反映货物实

际到货情况的记录，以及进出境物品运抵旅客通关类、邮件类场所时，相关场所经营人向海关

提交的反映物品实际到货情况的记录”。 

  将“‘理货报告’，是指海关监管场所经营人或者理货部门对进出境运输工具所载货物、

物品的实际装卸情况予以核对、确认的记录”修改为“‘理货报告’，是指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旅客通关类、邮件类场所经营人或者理货部门对进出境运输工具所载货物、物品的实际装卸情

况予以核对、确认的记录”。 

  将“‘疏港分流’，是指为防止货物、物品积压、阻塞港口，根据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的决

定，将相关货物、物品疏散到其他海关监管场所的行为”修改为“‘疏港分流’，是指为防止

货物、物品积压、阻塞港口，根据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的决定，将相关货物、物品疏散到其他海

关监管作业场所、旅客通关类、邮件类场所的行为”。 

  将“‘分拨’，是指海关监管场所经营人将进境货物、物品从一海关监管场所运至另一海

关监管场所的行为”修改为“‘分拨’，是指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旅客通关类、邮件类场所经

营人将进境货物、物品从一场所运至另一场所的行为”。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八条“本办法所规定的文书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且发布。” 

  （十）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一）删去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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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79 号公

布）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条第二款中的“持减免税申请人出具的《减免税手续办理委托书》”修改为

“凭减免税申请人出具的《减免税手续办理委托书》”。 

  （二）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的“税款担保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

权人批准可以予以延期”修改为“减免税货物税款担保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经主管海关核准可

以予以延期”。 

  将第二款修改为“特殊情况仍需要延期的，应当经直属海关核准。” 

  （三）将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中的“持有关单证”修改为“凭

有关单证”。 

  （四）将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项“其他货物：5 年”修改为“其他货物：3 年”。 

  （五）将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中的“持出口报关单”修改为“凭出口报关单”。 

  二十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19 号公布）

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条第二款中的“企业变更加工贸易货物存放场所的，应当经海关批准”修改

为“企业变更加工贸易货物存放场所的，应当事先通知海关，并办理备案变更手续”。 

  （二）删去第十一条第二款。 

  （三）删去第十二条第（一）项。 

  （四）删去第十九条第二款。 

  （五）将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的“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成品因故转为内销的，海关

凭主管部门准予内销的有效批准文件，对保税进口料件依法征收税款并且加征缓税利息”修改

为“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成品内销的，海关对保税进口料件依法征收税款并且加征缓税

利息”。 

  二十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 221 号公

布）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二）项中的“以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 

  （二）将第十七条第二款中的“持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材料到分支机构所在地海关办理

换证手续”修改为“凭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材料向分支机构所在地海关办理换证手续”。 

  （三）将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报关企业的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应当凭

《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变更后的工商营

业执照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及复印件，以书面形式向注册地海关申请变更注册登记许可。” 

  将第二款中的“持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及复印件，到所在地海关办理

变更手续”修改为“凭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及复印件，向所在地海关办理

变更手续”。 

  将第三款中的“持变更证明文件等相关材料到注册地海关办理变更手续”修改为“凭变更

证明文件等相关材料向注册地海关办理变更手续”。 

  （四）第二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海关可以通过网络共享获取本条第一款规定材

料的，申请人无需另行提交。” 

  （五）将第二十九条中的“持本单位出具的委派证明”修改为“凭本单位出具的委派证明”。 

  （六）将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的“持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其他批准文件以及复印件，

到注册地海关办理变更手续”修改为“凭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其他批准文件以及复印件，

向注册地海关办理变更手续”。 

  将第二款中的“持变更证明文件等相关材料到注册地海关办理变更手续”修改为“凭变更

证明文件等相关材料向注册地海关办理变更手续”。 

  本决定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中国

籍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境内公路承运海关监管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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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输企业及其车辆、驾驶员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转关货物监管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仓库及所存

货物的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

和受灾保税货物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来往香港、澳门小型船舶及所载货

物、物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常驻机构进出境公用物品监管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对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出境自用物品监管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

货物征税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中心（A 型）的暂行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中心（B 型）的暂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

监管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园区的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业标准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保税港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

布。 

 

 

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doc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中国籍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doc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境内公路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企业及其车辆、驾驶员

的管理办法.doc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转关货物监管办法.doc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管理规定.doc 

           6.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规定.doc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货

物的管理办法.doc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来往香港、澳门小型船舶及所载货物、物品管理办法.doc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常驻机构进出境公用物品监管办法.doc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出境自用物品监管办法.doc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doc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中心（A 型）的暂行管理办法.doc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中心（B 型）的暂行管理办法.doc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办法.doc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园区的管理办法.doc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业标准管理办法.doc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管理办法.doc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管理办法.doc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港区管理暂行办法.doc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doc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doc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doc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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